
附件1：

广西财经学院中国—东盟统计学院二期项目学生宿舍楼工程

全过程消防查验项目询价采购报价单

项目名称 项目规模及服务内容

广西财经学院
中国—东盟统
计学院二期项
目学生宿舍楼
工程全过程消
防查验项目

（一）建设地点：
南宁市西乡塘区大学西路189号，广西财经学院相思湖校区。
（二）建设规模：
广西财经学院中国—东盟统计学院二期项目学生宿舍楼工程用地面

积约23亩，新建1栋学生宿舍楼，地上6层，框架结构，建筑面积约
11994.33平方米，建筑总高度24.3米，新建1座校门，地上1层，框
架结构，建筑面积约40平方米，建筑总高度3.6米，主要建设内容包括
土建工程、装饰工程、给排水工程、电气工程、智能化工程、消防工
程、空调通风工程、设备购置及室内外绿化、室外道路综合管线、消防
设施、围墙等附属配套工程。

（三）采购内容：
广西财经学院中国—东盟统计学院二期项目学生宿舍楼工程全过程

消防查验。
（四）上限控制价：
人民币（大写）壹拾肆万肆仟伍佰元整（小写）  ¥  144500.00  。
（五）服务周期：
自收到本项目成交通知书之日起至本工程完成消防验收备案或工程

竣工验收之日（以孰晚之日为准）止。
（六）工期：以实际施工工期为准。
（七）服务要求
（一）按照《广西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工作指导细则（试

行）（桂建发〔2020〕18号）规定的程序、内容要求组织开展查验，提
交包含工程施工全过程的消防查验合格内容和《工程竣工验收（消防查
验）报告》，消防设计审查工作，填报、编制消防查验报告，完成消防
验收备案等工作。

（二）根据《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暂行规定》（中华人
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 51号）、《广西壮族自治区建设工程
消防设计审查和验收管理暂行办法》（桂建发〔2019〕14号）、《广西
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工作指导细则（试行）》（桂建发
〔202018〕号）和《关于进一步做好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重点工
作的通知》（桂建消〔2021〕1号）要求，对项目的消防查验内容进行
客观公正的消防设计查验，做到消防查验数据完整、准确、真实、清
楚，并出具合格的消防查验报告。

（八）款项支付方式：
（一） 本项目不设预付款。
（二）供应商提交包含该建筑单体工程施工全过程的消防查验合格

内容和《工程竣工验收（消防查验）报告》，消防设计审查工作，填
报、编制消防查验报告，完成消防验收备案并取得政府主管部门出具的
《特殊建设工程消防验收意见书》等工作后，一次性支付至成交金额的
100%。请款申请经业主审核通过后，自收到合格发票之日起14个工作
日内支付。

（九）承包方式：
总价包干（报价包括但不限于材料费、人工费、机械费、管理费、

税金及利润等一切费用，并应综合考虑到现场条件、人工、材料价格波



动、法律、法规、条例所作规定以及按合同条件进行实施所包含的所有
风险、责任等所有因素）

（十）履约保证金：
（一）成交供应商自收到成交通知书之日起 7日历天内按成交金额

的5%缴纳履约保证金（如为中小企业，则履约保证金比例为2%），否
则将取消其成交资格。

（二）履约保证金的形式：支票、汇票、本票、银行保函、银行转
账等非现金方式。

（三）履约保证金的有效期必须涵盖本工程完成消防验收备案的时
间段。

（四）本工程完成消防验收备案后，自成交供应商提交返还申请材
料之日起14个工作日内一次性返还履约保证金（无息），成交供应商
在合同期限内不能履行合同义务或违约的，履约保证金不予退还。

（五）履约保证金指定账户：

开户名称：广西财经学院

开户银行：中国银行南宁明秀西路支行

银行账号：611957485481

（十一）责任与义务

（一）因成交供应商原因，本工程工程竣工验收（消防查验）报告
未获得行政主管部门同意，成交供应商不能以任何形式和方式向业主收
取或追索任何费用。

（二）因成交供应商原因，未在规定期限内提交工程竣工验收（消
防查验）报告成果或自行政主管部门出具整改意见后，成交供应商未在
30日历天内完成修改的，从应完成日期的次日起计算，超过5日历天，
业主有权解除合同。因业主原因，成交供应商逾期交付工程竣工验收
（消防查验）报告成果或逾期完成工程竣工验收（消防查验）报告成果
修改的，周期顺延，不增加费用。

（三）因成交供应商原因，逾期交付工程竣工验收（消防查验）报
告成果或逾期完成工程竣工验收（消防查验）报告成果修改的，视为违
约，成交供应商每日按成交金额的千分之二支付违约金，违约金的上限
不超过成交金额的百分之五。

（四）因成交供应商原因，成交供应商提交的工程竣工验收（消防
查验）报告成果无法获得行政主管部门同意的，业主有权解除合同，已
完成的成果归业主所有。

（五）经过成交供应商施工图消防审查后，已经施工完成后再做整
改，整改项目数量在 15条以内的，不追究咨询人责任，因咨询人整改
项目数在 15-30条(含15条)按比例扣减咨询费的50%(含50%)，整改项
目数在 30条以上的，扣减咨询费的 50%-100%，根据整改费用追究咨询
人相应的经济责任；经消防中心或委托人对咨询结果进行复核，消防验
收后发现，整改项目数量在 15条以内的，不追究咨询人责任，因咨询
人原因整改项目数在 15-20(含 10 条)按比例扣减咨询费的 30%(含
50%)，整改项目数在 20 以上的，扣减咨询费的 30%-100%，并追究咨询
人相应的经济责任。

（十二）其他约定：
如在工程实施期间，因国家政策变化、政府对本合同工程的计划调

整或不可抗力等非业主原因造成本合同工程停建的，则成交供应商必须



接受终止服务并积极配合业主做好善后工作，按已实际完成的检测服务
内容和合同的相关约定结清检测报酬。

包干价（总价）：人民币（大写）：                 （小写）:

备注：
1.报价人对服务内容已经完全知晓，本次报价包括但不限于材料费、人工费、机械费、
管理费、税金及利润等一切费用，并应综合考虑到现场条件、人工、材料价格波动、法
律、法规、条例所作规定以及按合同条件进行实施所包含的所有风险、责任等所有因
素。
2.本次报价为总价包干报价，期间不做任何价格调整。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   
         
单位名称（盖章）：

联系人及电话：

日期：


